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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03      证券简称：柳钢股份      公告编号：2012-020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二Ｏ一二年

十月二十九日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15 人，实到 15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15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二○一二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摘

要 

2012 年 7 月伊始，钢材市场价格暴跌，商家恐慌性抛货，市场需求急剧萎缩。在危

机之下，公司加强管理、优化操作，进一步降低各工序能耗。同时，调整销售策略、科

学安排生产计划，降低各环节成本，积极做好应对危机的各项工作，灵活应对市场变化。

尽管公司通过以上努力，使生产成本有所下降，但面对市场需求的持续萎靡和钢价的下

跌，公司生产经营仍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截至 9 月底止，铁、钢、材产量分别为

654.67 万吨、678.20 万吨、382.94 万吨，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3.09%、-7.02%、-14.28%；

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257.01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9.76%；实现净利润-1.77 亿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163.26%。公司将在第四季度加大管理力度，力争实现盈利。 

公司二○一二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摘要已经完成，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定于 2012

年 10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公告披露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二、以 15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提案 

因公司所聘审计机构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与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并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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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故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本次

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不会对公司的年审业务约定造成影响。 

 

三、以 15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二○一二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定于 2012年 11月 15日召开“二○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具体事项详见《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以上第二项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年 10月 29日 


